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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核列。 

(二)蘇拉及天秤風災：該府於本年 9 月 10 日函報復建工程經費需求 1 億 4,700 萬 4 千元，刻

正交行政院工程會審議，未來將依審議結果，予以適時協助。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建議國慶典禮移師高雄左營海軍基地舉

行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70） 

趙委員建議國慶典禮移師高雄左營海軍基地舉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辦理國慶日各項慶祝活動，歷年均由相關機關、學校、團體組成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國慶籌備

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備會），籌備會主任委員循例由立法院長擔任，由內政部負責秘書處作

業，另設有大會處（由教育部編成），負責規劃國慶大會各項慶祝活動之籌劃作業。因國慶

日為全國性紀念日，為表達普天同慶之全國熱鬧慶祝氛圍，每年大會表演活動，多配合當年

度主題進行規劃與評選，並兼顧區域平衡；若表演活動涉及國軍部隊人員或裝備展現，多由

國防部統籌規劃。經查往年國防展演或每年樂儀隊演出，多綜合陸、海、空三軍進行演出，

尚無獨漏海軍之情形。 

二、本（101）年 9 月 10 日籌備會召開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會中常務委員單位高雄縣議會建議國

慶大會於民國 102 年移師臺中市辦理、103 年移師高雄市辦理，案經主任委員裁示： 

「…因配合中樞慶祝典禮之故，國慶大會仍宜在臺北市舉辦。至於國慶晚會、焰火施放等活

動，近幾年來多輪流於其他直轄市、縣市辦理，以兼顧南北平衡，特別是尚未舉辦過之縣市

，會儘量列為優先選擇，讓當地民眾能近距離感受國慶歡樂氣氛」。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大學教授涉嫌用假發票詐領公款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75） 

陳委員就大學教授涉嫌用假發票詐領公款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在審計、會計等相關法令規範下，行政院國科會已檢討修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並自本

（101）年 8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在現有授權範圍內，放寬不同補助項目間之流用授權，由受

補助機構依其內部分層負責機制及程序辦理。此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該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項目包括「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及「管

理費」等 4 項，本次對於「業務費」、「研究設備費」與「國外差旅費」3 個項目間流用

之比率，由現行各項流入 20%、流出 30%放寬至流入、流出皆 50%，超過此比率始須事

先報該會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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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會僅控管前述補助項目之新增與經費流用，對於各項目內細項變更與經費調整，授權

由執行機構認定其合理性，並逕依其內部行政程序辦理即可。 

(三)取消原規定中研究設備與耗材等經費用途之例示，以免誤導；修正後，支出細目是否與

研究相關、則授權執行機構認定。 

(四)新增配套規定，若個案被認定浮報虛報，該會得視情況追減執行機構管理費，其幅度得

為浮報虛報總額 1 倍至 3 倍。另外執行機構對於支出與計畫相關性之認定若過於浮濫時

，該會得降低日後補助其管理費之比率。 

二、對於日前報載司法檢調機關偵辦大學校院多位教師疑似以不實發票詐領研究經費案件，教育部

將尊重司法調查程序與結果。另該部正協同行政院國科會等機關，研議改進政府機關研究經

費核銷規定與程序之合理性。另為督促大學校院落實內控審核機制、提醒教職員生知悉研究

費合法使用範圍及正確支領流程，避免誤蹈法網，業函請學校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及教育訓

練課程，將內部稽核理念與實務納入課程研討，提升所屬會計同仁之專業能力，以及教職員

之法治素養。此外，亦函送「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

及「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供各大專校院及教師參考使用，並於每年定期舉辦之

大學校長會議、教務主管聯席會議及經營管理研討會等會議中加強宣導。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健全房地產市場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1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77） 

陳委員就健全房地產市場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解決都會地區房屋市場供需失調及引導房屋市場健全發展，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 4 月通過「

健全房屋市場方案」，相關部會即持續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例如，內政部實施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制度，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對外提供查詢，促進不動產成交案件資

訊透明化，避免不動產之炒作哄抬；興辦合宜住宅，增加住宅供給；財政部實施「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條例」，合理課徵稅負，均有助房市健全發展。 

二、依內政部發布建物買賣移轉棟數統計顯示，自 100 年 6 月 1 日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來，非

自住不動產短期頻繁移轉之現象已有改善，其中雙北市之交易量在 5 都中減幅最大，至交易

價格部分，5 大都會區漲跌互見，臺北市呈微幅降低。整體而言，已初步達成抑制投機炒作及

強化租稅公平之政策目標。 

三、另鑑於國內特定地區房價高漲，銀行授信有過度集中現象，不利其風險控管，為避免銀行資金

流供房屋及土地炒作，並督促金融機構控管授信風險，以保障存款大眾權益及促進金融穩定

，央行自 98 年 10 月起，積極採行一系列針對性審慎措施，包括：對金融機構辦理特定地區

購屋貸款管制規定、對土地抵押貸款之授信管制，以及對購置高價住宅貸款之規範，落實「

健全房屋市場方案」有關「不動產貸款風險控管面」之因應做法。實施以來，成效逐漸顯現


